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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小及國中教育階段在家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巡迴輔導實施計畫 

104年 10月 30日新北教特字第 1042034201號函訂定 

108年 1月 31日新北教特字第 1080205767號函修訂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強迫入學條例 

三、 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 

四、 新北市政府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五、 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六、 教師請假規則 

貳、 目的 

結合學校、巡迴輔導教師、特教相關專業人員及學生家庭，協助無法到校就讀之適齡身心障

礙學生接受適當教育及相關服務以保障其教育權利；並依學生及其家庭整體需要，提供教

育、醫療、復健及社會福利等相關資源與資訊，使學生能充分發揮潛能，適性成長，以維持

良好身心健康及生活品質。 

參、 服務對象 

設籍或就讀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因故無法到學校就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議決同意在家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 

肆、 行政支援團隊與工作執掌 

一、 教育局： 

（一） 擬定在家教育學生輔導實施計畫及年度工作計畫。 

（二） 規範在家教育實施、應辦事項、作業流程及相關服務申請與核定之相關規定。 

（三） 安排在家教育巡迴輔導老師（以下簡稱局派教師）及相關人員執行服務。 

（四） 掌握在家教育學生現況。 

（五） 規劃局派教師、相關人員與學校教師專業成長課程。 

（六） 提供在家教育巡迴輔導運作所需行政支援。 

（七） 督導考核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服務執行與績效。 

（八） 提供學校、家長及相關人員必要之行政諮詢。 

（九） 召開跨局室連繫會議，整合相關社政、醫療以及教育資源與資訊。 

（十） 遴聘學者專家及相關專業人員協助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實施。 

二、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一） 提供局派教師工作所需場地、教材教具與教學相關設施設備。 

（二） 辦理局派教師在家教育相關專業成長訓練。 

（三） 辦理家長親職教育講座、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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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個案研討及局派教師相關工作會議。 

（五） 協助督導在家教育巡迴輔導運作。 

三、 學生設籍學校： 

（一） 安排校內適當教師協助局派教師進行輔導；或考量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求由學

校自派教師（以下簡稱自派教師）提供教學輔導。 

（二） 主動提供局派教師或自派教師（以下合稱巡迴輔導教師）學生相關資料。 

（三） 隨時連繫巡迴輔導教師，定期訪視學生家庭以瞭解學生現況。 

（四） 邀集相關人員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及轉銜服務會議。 

（五） 依規定為學生辦理平安保險，並依各項補助規定協助學生申請早午餐補助、教育

代金等福利補助及相關專業服務、助理人員、教育輔助器材等支持服務。 

（六） 協助巡迴輔導教師協調專業人員時間，安排到家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七） 學校應協同巡迴輔導教師及家長，定期評估學生健康情形與學習成效，檢討安置

與特教服務之適切性。 

（八） 學生狀況改善回校就讀時，給予各項行政庶務協調與協助。 

（九） 學生如因回學校就讀、轉學、過世等教育安置與服務需求異動時，依規定函知教

育局。 

（十） 彙整巡迴輔導教師提供之輔導紀錄與學生相關資料，建立學生檔案。 

（十一） 協助辦理學生鑑定安置等相關事項。 

（十二） 辦理學生學籍及成績評量管理。 

（十三） 定期修正特教通報網中教師及學生基本資料。 

（十四） 協助教育局定期實地督導巡迴輔導教師到家服務狀況。 

（十五） 辦理其他因在家教育學生需求而衍生之行政庶務與溝通協調事宜。 

四、 設置巡迴輔導班級學校： 

除比照前項學生設籍學校外，另包括以下項目： 

（一） 依公文規定辦理相關經費申請核銷。 

（二） 協助管理局派教師差勤及實際服務狀況。 

（三） 主動向局派教師傳達研習、會議通知或個案研討等相關公文訊息。 

（六） 配合辦理教育局交辦之相關行政庶務。 

伍、 輔導人力來源及工作職責 

一、 巡迴輔導教師：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包括：（一）局派教師：由教育局依據需求學生數、教育階段及

設籍情形設置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依編制聘任；（二）自派教師：由學生設籍學校配

合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依下列原則選派：1.熟悉學生狀況或具特教相關專業背景之教

師；2.專長符合學生特殊需求之教師；3.其他有意願輔導該名學生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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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職責如下： 

（一） 協助學生設籍學校完成個管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檢討與修正。 

（二） 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設計適性教學、生活訓練與輔導方案，整合運用相關人員及

資源確實執行。 

（三） 訂定個管學生輔導時程，確實到家執行並管理前述方案之實施。 

（四） 記錄巡迴輔導實施情形，建立及管理個管學生之輔導服務檔案。 

（五） 定期實施評量，並評估學生安置適切性。 

（六） 告知並協助家長申請教育代金、相關專業服務、教育輔助器材及社會福利補助等

相關服務事項。 

（七） 提供學生家長教育、福利、醫療等資訊及諮詢等家庭支援服務。 

（八） 定期連繫學生設籍學校人員，反映學生現況並視需求提供建議或諮詢。 

二、 學生設籍學校之普通班導師： 

（一） 參加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提供學生教學、評量方式等建議。 

（二） 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教學與輔導。 

（三） 視學生需求提供學習單、教學光碟、寒暑假作業等學習資源。 

（四） 主動關懷學生，瞭解學生現況。 

（五） 學生到校就讀時提供適當輔導措施以協助學生適應班級作息。 

（六） 依局派或學校自派教師建議，協助完成學生成績評量。 

三、 特教相關專業人員： 

依本市相關專業服務辦理程序申請及聘用，其工作職責如下： 

（一） 參與個管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檢討與修正。 

（二） 訂定專業服務相關之訓練計畫，評估執行情形。 

（三） 示範及指導相關人員執行專業服務相關訓練計畫。 

（四） 評估學生居家無障礙環境、教育輔助器材及日常生活移動與移位之需求，提供改

進與調整建議。 

四、 學校社會工作師： 

由本市學校社會工作師依工作責任區就近提供，其職責如下： 

（一） 執行學生家庭功能及需求評估。 

（二） 提供巡迴輔導教師、家長各項社會福利相關資訊。 

（三） 協助巡迴輔導教師引進相關社會福利資源，提供家庭支持服務。 

（四） 提供兒童及青少年權益保護、性別平等問題及緊急事件處理等相關議題之諮詢與

介入建議。 

陸、 服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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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教育服務地點以在本市之學生家中、教養機構、醫療院所或其他學生長期性、經常性之

安置地點為主。 

柒、 服務實施 

一、 服務流程： 

依鑑輔會議決結果，由巡迴輔導教師、相關人員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提供服務流

程如下： 

（一） 安排巡迴輔導教師： 

1. 局派教師： 

教育局應於開學前或安置會議結束後二週內，依鑑輔會提供之在家教育學生人

數、學生需求、安置情形及巡迴輔導教師人數等因素分配巡迴輔導教師需服務

之學生及協同人員；學生設籍學校應依教育局公文規定時程於特教通報網申請

巡迴輔導服務。 

2. 學校自派老師： 

因身體病弱同意在家教育之學生以安排自派教師為原則。學生設籍學校應於開

學前或安置會議結束後二週內，依在家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議或個案會議，安排學校內適當教師提供服務；另依教育局公文

規定時程，檢附在家教育學生學校自派教師教學輔導經費申請表、學生個別化

教育計畫及課表，申請教師教學輔導節數與經費。 

（二） 巡迴輔導教師聯繫學校及家長： 

巡迴輔導教師應於學生分配後一週內聯繫學生設籍學校，確認學生學籍、安置及

各項補助等事宜，並應主動聯繫家長安排初次訪談時間與方式。 

（三） 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1. 巡迴輔導教師應與校內其他參與輔導之教師、家長及相關專業人員，參酌鑑定

報告、訪談及到家評估結果，瞭解學生各領域之能力現況與教育需求、家長期

望與優先順序以及家庭或學生所需之資源或支持，共同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 

2. 計畫內容除應符合特殊教育法規定外，另應具體說明：學習、生活訓練與專業

服務相關訓練之目標及內容，在家教育服務方式及次數，評量內容與方式，並

視學生需求規劃其部分時間返校學習次數、日程及到校方式，以及其他所需之

相關服務。 

（四） 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學生設籍學校應於開學後二週內，召集巡迴輔導教師，協同學校代表、校內參與

輔導教師、相關專業人員及家長，以當面會議方式確認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學

生如設籍外縣市學校，得以電話討論或書面陳述等方式辦理。 

（五） 依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服務： 

1. 巡迴輔導教師每週定期結合相關人員提供輔導服務，評量學生學習成果並填寫

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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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家長聯繫相關單位取得所需之相關服務。 

（六） 個別化教育計畫檢討： 

每學期末應由學生設籍學校邀集巡迴輔導教師、家長、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個別化

教育計畫檢討、修正，並據以擬定下學期個別化教育計畫。 

二、 服務方式： 

（一） 直接服務： 

巡迴輔導教師結合相關人員定期到學生家中、醫院等安置場所提供教育服務。 

（二） 間接服務： 

設籍本市但長期安置於教養院或外縣市之在家教育學生，其設籍學校應定期以電

話訪談安置之社會福利機構相關人員、家長，並主動提供特教相關訊息。 

三、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內容： 

學生設籍學校應結合巡迴輔導教師及相關人員依個管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下列服

務： 

（一） 特殊教育： 

依學生個別需求提供適性特殊教育，包含：認知、知覺動作、生活自理、口語和

非口語溝通、學科學習、休閒娛樂、社會適應及職業技能等領域之教育或輔導。 

（二） 專業服務相關之訓練： 

執行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聽語治療及心理治療等專業人員所提之專業服務建

議，並轉化建議內容協助學生家長在家執行。 

（三） 相關福利： 

協助提供家長取得必要之福利或補助之資訊包括： 

1. 依規定申請教育相關補助，如：在家教育代金、學雜費減免等補助及教育輔助

器材。 

2. 向社會局申請身心障礙相關補助或服務，如：生活補助、居家照顧服務、到宅

臨托服務、全民健保自付保費補助、生活輔助器材補助、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

及其他各項所需協助。 

（四） 家庭支援服務： 

聯結相關資源提供家長相關教養資訊、人力支持、專業指導及家庭問題輔導，並

鼓勵家長參加相關特教知能研習、成長團體、參觀訪問及親子育樂活動。 

（五） 其他必要之相關支持服務或行政支持： 

如：協助設籍學校應處理學生學習評量結果、安置情形改變之處理等事項。 

四、 在家教育學生接受服務次數及時數： 

應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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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局派教師：原則上每週至少到家輔導一至二次，每次至少1小時。長期安置於社

會福利機構或外縣市之學生，設籍學校每月至少電話訪談安置之社會福利機構、

家長或學生一次，每學年至少實地訪視一次。 

（二） 自派教師：每生每週學習節數以4至10節為原則，並於學校正常作息時間內實

施。 

捌、 學籍與成績管理 

在家教育學生學籍及成績管理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未規範事項係依一般學生相關規定辦

理。 

一、 入班設籍： 

學校應為學生註冊設學籍於普通班，安排班級、導師並逐年升級。 

二、 成績評量： 

（一） 在家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應考量其障礙情形、學習狀況及需求，經個別化教育計

畫會議與家長、設籍學校討論其評量領域、評量方式、評量標準、評量負責人

員、計分比例及評量次數後，明訂於計畫中確實執行。其實施原則如下： 

1. 經評量方式調整後，比照同年級一般學生評量方式辦理。 

2. 因障礙情形嚴重無法採用前項評量方式者，依個別化教育計畫所列教育目標，

以觀察、操作、晤談或其他適當替代評量方式執行。 

（二） 巡迴輔導教師需於每學期末將評量結果送交設籍學校處理。 

三、 畢業或修業規定： 

在家教育學生於應屆畢業時，由設籍學校依成績評量、學籍管理相關規定及其修業時

間，授予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四、 在家教育原因消失與異動： 

在家教育學生經鑑輔會安置後，因下列原因以致安置與服務方式改變者，其設籍學校應

依以下說明處理並提供轉銜服務： 

（一） 改變安置與服務方式： 

1. 學生因下列情形不宜安置在家教育者，設籍學校應主動邀集巡迴輔導教師及家

長召開會議討論改變安置與服務方式等事宜，協助學生就讀學校普通班、特教

班或特殊教育學校繼續就讀，並依其實際需求確實提供適性輔導與相關服務。 

（1）身心障礙狀況改變者： 

身體病弱、嚴重情緒障礙或其他重度障礙，因所需療程結束、不適應情

形減緩或消失者。 

（2）在家教育方式不利其學習者： 

依其能力現況，安置在家教育對學習及發展不利，應進入學校學習者。 

2. 上述學生設籍學校應執行之處理步驟如下： 

（1）徵得家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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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開校內個案會議： 

以專業團隊並邀請家長參與之方式召開，討論適合學生之教育安置與服

務方式並做成會議紀錄。 

（3）行文教育局： 

敘明會議建議之安置結果與安置原因，檢陳會議紀錄及家長同意書行文

教育局辦理。 

3. 建議安置普通班或資源班者，俟教育局同意備查後由學校逕行處理；建議安置

其他學校、集中式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校者，學校於徵得家長同意後依本市鑑

定安置方式辦理。 

4. 如家長、學校與巡迴輔導教師對安置意見不一致，設籍學校或巡迴輔導教師應

通知教育局轉請鑑輔會、強迫入學委員會或社會局等相關單位協同介入處理。  

（二） 遷居： 

在家教育學生因戶籍變更而遷居其他學區或縣市者，除依一般學生方式辦理轉學

外，原設籍學校應辦理轉銜通報與資料移轉，並應通報教育局及鑑輔會協助辦理

相關轉銜事宜。 

（三） 身故或其他不明原因失聯： 

學生因故身亡或不明原因失聯時，設籍學校應立即通報教育局，並依學籍管理、

中輟等相關行政作業處理。 

玖、 學生家長配合事項 

一、 參與孩子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個案研討會議或轉銜相關會議。 

二、 配合教師及專業人員建議，為孩子進行必要訓練。 

三、 主動表達孩子與家庭需求。 

四、 配合學校申請各種相關服務與社會福利補助。 

五、 輔導服務結束後，在輔導紀錄表上簽名、反應服務成效，以協助教育局瞭解服務情形。 

六、 視個人需求參與家長親職教育講座或取得相關資訊。 

壹拾、 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規範及出缺勤管理與服務授課規定 

一、 工作規範 

（一） 局派教師： 

每週應事先於特殊教育通報網安排行程表，每次輔導應填寫輔導紀錄表交家長簽

名，依規定上網輸入服務紀錄，並定期提交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編制學校備查。 

（二） 自派教師： 

每次輔導應填寫輔導紀錄表並於每月送交學校相關人員核章；學期結束時，由學

校特教業務承辦人提交教師教學輔導紀錄表及相關表件影本至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備查。 

（三） 共通規定 

1. 依工作職責及行程表準時執行本市在家教育巡迴輔導服務與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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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參與個案討論與相關工作會議，配合參加相關特教專業研習、督導會議及

專業成長課程。 

二、 出缺勤管理： 

（一） 未能如期服務需向原編制學校辦理請假手續，並事先通知家長。 

（二） 學校教師協助輔導在家教育學校者，本府同意輔導日程核予公假，每次以半天為

限。 

（三） 其他差勤相關事宜依教師請假規則及本市相關人事規定辦理。 

三、 服務與授課規定： 

（一） 局派教師： 

1. 工作時間每日8小時，包含備課、直接教學、督導助理人員執行服務、評估輔導

成果、諮詢及同日巡迴輔導第二名學生之交通時間。 

2. 每週至少到學生家中、教養機構、醫療院所服務8個半天，輔導以外工作時間應

至編制學校或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準備輔導相關事宜。 

（二） 自派教師： 

1. 應依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內容及教育局核定之課程、節數，確實執行教學輔

導，並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予實際授課節數

鐘點費，支給基準如下： 

                國民中學：實際授課每節（45分鐘）新臺幣360元。 

國民小學：實際授課每節（40分鐘）新臺幣320元。 

2. 教學輔導節數，不納入學校總授課節數計算，亦不得予以減課處理；違反前述

規定者，不得請領鐘點費用。 

3. 前述鐘點費用屬教師「任務性質」，不受各校教師每週最高兼課6節及代課5節

之限制。 

4. 召開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教師交通往返時間及電話訪談時數，不得納入

教學輔導節數請領鐘點費用。 

（三） 共通規定 

1. 巡迴輔導教師因參與特殊教育相關工作，經教育局核予公假而未能如期輔導

者，由教師自行調補課或協調其他教師授課；無法覓得代課教師得不進行補

課，但須檢附公假相關證明於當次之輔導紀錄中，並確實向原編制學校辦理請

假手續。 

2. 巡迴輔導教師因事、病假而未能如期輔導者，應進行調補課或自請代課，並確

實向原編制學校辦理請假手續。 

3. 因學生健康情形（如密集於醫院化療，恐有感染之虞者）而未能如期輔導者，

教師得不進行補課，但需於當次教學輔導服務紀錄敘明，並由家長簽名確認。 

4. 學生因接受醫療照護以致須變更上課地點時，巡迴輔導教師不得以此為由，拒

絕提供學生教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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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輔導相關經費支給標準與核銷方式 

一、 輔導交通費核發標準與申請規定： 

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服務，依教育部規定得申請交通費，其支給標準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 輔導交通費每學年以實際上課週數計，依實計算次數，每次交通費依「新北市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各類巡迴輔導教師交通費申請說明」所列支給標準支給。 

（二） 當日輔導同一學生僅能申請一次輔導交通費。 

二、 訪視安置外縣市或教養院學生差旅費：  

教育局指派之巡迴輔導教師實地訪視安置於外縣市或教養院學生，可依本市政府暨所屬

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公出差加班注意事項及本府各機關員工國內出差旅費支給標準表，由

所屬學校核實彙整，向本府教育局申請差旅費。 

三、 常年事務費及教材準備費：  

設有巡迴輔導班之常年事務費及教材準備費應據當學年公文，依教師教學需要及經費審

核規定專款專用，核實支應與核銷。 

壹拾貳、 督導與考核 

一、 教育局定期調查巡迴輔導教師、相關人員、學校及學生家長意見，做為檢討改進參考。 

二、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應不定期訪查巡迴輔導教師輔導服務執行情形。 

三、 學生設籍學校應每月定期到家訪視學生一次，並與巡迴輔導教師及相關人員召開會議檢

討服務實施情形。 

四、 教育局應結合專家學者及優良教師組成督導小組，實地訪視巡迴輔導教師現場工作情

形，以瞭解輔導實施情形並提供相關支援與建議。 

五、 學年度結束時，由教育局及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彙整巡迴輔導教師服務表現情形送其編制

學校做為年度考核參考，優良者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

處理原則」敘獎。 

壹拾參、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